鲁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3年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3年鲁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河南省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部署，不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能力和水平。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3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12345民呼必应指挥中心改革
持续优化接诉即办工作体系，全年共受理12345热线诉求3万余件，平均响应率99.56%，同比上升1.51%；平均解决率96.95%，同比上升4.42%；平均满意率97.89%，同比上升2.49%，综合成绩城六区排名第三。不断加强主动治理，推动三级网络单位“每月一题”，开展“攻百难解民忧”专项行动、“春风行动”。
（二）严格做好行政规范性文件审核工作

2023年以县政府及政府办名义制发的规范性文件均按照《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及《河南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县司法局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实行动态管理，对以县政府或者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
（三）着力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推动复议力量和办公条件与改革后承担的职责任务相匹配，自2021年1月1日起，鲁山县政府集中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切实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提高行政复议案件审理质量。2023年度依法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法定期限内办结率100%，2023复议案件的纠错率21.7%，调解（和解）率34.7%。
（四）不断强化行政应诉案件办理工作

加强对全县应诉工作的指导，结合府院联动建立问题台账、实施个案督导。推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绩效考核指标。2023年度依法出庭应诉，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99%，已结案件的败诉率低于全省平均数值。
（五）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实行政务公开清单管理制度，县政府网站上线“政策解读”专栏，制作政策解读17件，对社会关注度高的4个政策性文件均配齐了一图读懂解读，重点领域信息公开564条。
二、2023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

法治工作硬件保障有待加强，行政复议办案办公场所建设尚未到位、法制审核队伍力量较为薄弱、法治思想意识不强。
三、2023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情况

（一）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单位理论中心组学习和党组会会前学习规定内容，并纳入科室、中心学习重要内容，主任办公会会前学法7次，切实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
（二）统筹谋划单位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县政府办主要负责人带头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召开主任办公扩大会会议，传达学习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会议精神、部署单位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任务。各科室、中心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在“学述评”活动中开展“现场述法”、把单位法治工作融入到单位“121”工作部署中。
（三）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
县政府办将法治政府示范创建活动摆在突出位置，将示范创建工作任务纳入单位年度工作任务清单。成立由单位主任担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创建工作实施统一领导。召开示范创建专题会议10余次，对重要工作专题研究调度。不断完善依法行政体制，召开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主任办公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单位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任务、考核指标。
四、2024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工作安排

（一）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前瞻性和系统性
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不折不扣地把中央、市委、县委重要决策部署落实到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组织开展法治政府创建政府办落实情况中期总结，开展“一规划两纲要”落实情况督察，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各科室、中心依法行政能力。
（二）扎实推进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和行政应诉工作
进一步完善科学、规范的行政复议体制，以集中受理、集中审理和集中决定为目标，不断优化行政复议程序，全面推广使用“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办案。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强化行政复议监督功能，加大对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的纠错力度。继续做好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应对的监督指导工作，组织协调好县政府为当事人的行政应诉、行政复议应对和行政赔偿案件的办理工作。
（三）不断提升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水平
自觉接受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县政协民主监督，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持续推进政务公开，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进一步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严格确定合法性审核范围，确保审核全覆盖，健全合法性审核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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